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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征兵工作奖惩激励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，适应“一年两次征兵两次

退役”改革要求，按照“政治上有荣誉、经济上有激励、学业上

有保障、就业上有出路”原则，充分调动全市各级征兵工作积极

性，激发高素质青年参军入伍热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

法》、《安徽省激励大学生参军入伍若干措施》（皖征〔2021〕

15 号）和《安徽省关于进一步完善征兵激励政策的通知》（皖征

〔2022〕41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就我市征兵工作奖惩激励制定如下

措施：

一、强化军地组织领导

1. 严格落实县（区）、乡（镇）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同级征兵

领导小组组长制度，形成党委政府主导下军地各部门密切配合的

良好局面。

2. 落实市县（区）征兵办公室实体办公，县（区）征兵办要

全面推开“一站式服务”建设，探索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，

适应“一年两征”常态化运行、全过程服务。

3. 常态化实施全方位的征兵宣传。由市、县（区）宣传部门

和兵役机关政治工作部门牵头负责，建设一支以市县两级国防教

育暨征兵宣传员为主的专业队伍，形成筹划科学、军地参与、衔

接顺畅、常态开展的征兵宣传教育工作格局。

二、优化提高入伍奖励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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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鼓励高校大学毕业生积极参军入伍，依据《安徽省激励大

学生参军入伍若干措施》规定，结合黄山市兵员征集实际，自 2023

年 1月起，将入伍大学生经济奖励调整为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（含

新生）参军入伍，按每人不少于 8000 元的标准发放入伍奖励金；

高校毕业生（含上半年征集的符合毕业条件能够如期取得毕业证

的高校毕业班学生）参军入伍，按专科毕业生每人不少于 15000

元，本科毕业生每人不少于 20000，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每人不少

于 25000 元（在校生、新生按本科毕业生标准执行），博士研究

生毕业每人不少于 30000 元的标准发放入伍奖励金（在校生、新

生按硕士研究生毕业生标准执行）。黄山学院和黄山职业技术学

院两所院校大学生从所在学校入伍并由屯溪区征兵办批准入伍

的，其入伍奖励金按原实施办法由区财政先行垫付，尔后向市财

政核准申领；技工院校预备技师班、高级技工班毕业生取得相应

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，分别按相当于本科、专科学历，落实入

伍优先措施和相关待遇。各县（区）可根据自身实际，适当提高

标准。

5. 对外地户籍在黄山应征入伍的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大学

毕业生，在我市大学生入伍奖励金的基础上再每人奖励 5000 元，

所需经费从所在县（区）年度征兵工作经费中列支。

6. 对征集到驻西藏（含其他高原地区）、新疆部队的义务兵，

依据安徽省《关于做好征集到驻西藏和高原地区部队服役义务兵

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征〔2013〕8 号）和黄山市政府办、黄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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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分区司令部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到驻西藏和高原地区部队服义务

兵优待政策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黄政办〔2013〕13 号）文件规定，

发放一次性入伍奖励金 50000 元（按照市、县区 1：1配套，分两

次发放，入伍后发放 25000 元，退伍后发放 25000 元），由征集

地县（区）兵役机关负责审核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发放，鼓

励有条件的县（区）适当提高标准。

三、改进完善激励措施

7. 对外地返乡、假期返校应征大学生参加征兵体检、政治考

核的，凭借相关凭证给予不高于 500 元差旅费报销，如应征入伍，

则实报实销（交通方式仅限乘坐高铁二等座、火车硬座、长途汽

车），所需经费从所在地县（区）年度征兵工作经费中列支。

8. 自 2023 年 1 月起，给予在黄应征入伍的大学毕业生一次

性医疗经济补助（限入伍前 1年内视力矫正手术、精索静脉曲张

手术），其中视力矫正手术补助单眼不高于 5000 元、双眼不高于

10000 元（在黄山市内医院手术享受拥军优惠价），精索静脉曲

张手术补助不高于 1000 元，入伍 90 天后凭借入伍证明、手术证

明及手术费凭证到批准入伍的县（区）兵役机关报销，所需经费

从所在地县（区）年度征兵工作经费中列支，鼓励有条件的县（区）

结合实际适当提高补助标准。

9. 我市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统一按照上年度黄山市全体居民

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标准发放（目前各县区高于上年度全市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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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均生活性消费水平的暂不调整）；对征集到驻西藏（含其他高

原地区）、新疆部队的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按照当年规定的本地发

放标准增发 1倍，对入伍后又调入驻西藏（含其他高原地区）、

新疆部队的义务兵，以其实际在驻西藏（含其他高原地区）、新

疆部队的服役时间，按月份增发家庭优待金(不满 1 个月的按 1

个月计)。

10. 高校和中职（中专、技校）毕业生，入伍前被机关、团

体、事业单位或者国有企业录用或者聘用的，服役期间保留人事

关系或者劳动关系；退役后，可以选择复职复工，服现役年限计

算为工龄，与所在单位工作年龄累计计算。

四、弘扬拥军优属传统

11. 对外地在黄入伍的大学生，征集地征兵办公室在新兵起

运后 60 天内，及时发函到其户籍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，保证其家

庭享受军属待遇。

五、加大定向招聘力度

12. 国有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和中高级管理人员招聘时，同等

情况下，优先录用退役士兵，一般岗位招聘时，录用退役士兵比

例不低于 10%。

六、建立完善奖惩机制

13. 新兵入营后，被部队退兵、开除军籍的，不予享受相关

奖励政策，期间已经兑现的奖励由征集地所在县（区）兵役机关

责令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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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建立征兵工作通报制度，征兵期间每周组织 1次征兵“五

率”综合排名，排名结果适时向市领导汇报，并通过军地两条线

通报情况，排名情况列入到年底各县（区）征兵工作综合考评范

畴，排名连续 3次倒数第一的单位，对口约谈军地主要领导。

15. 各县（区）当前政策优于本措施规定的，按原标准执行。

本措施未涉及内容，遵照《安徽省激励大学生参军入伍若干

措施》（皖征〔2021〕15 号）和安徽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36 部

门《关于加强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（皖退役军人发〔2021〕27 号）等文件执行。各县（区）

可结合自身实际，进一步制定本单位征兵工作奖惩激励措施。

本措施由市征兵办负责解释，自 2023 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
